
 

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錄 
壹、時間：112 年 4 月 24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
貳、地點：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211 會議室 
參、主席：陳德𤏩 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林淑滿 技正 
肆、出列席人員：如簽到單(出席狀況) 
伍、院長報告： 

一、第 38 屆世界獸醫師大會於 4 月 26 日起在台北舉行，台灣難得獲舉辦的機會，中華民

國獸醫學會努力承辦業務，院內老師可以選擇適當時間參加，也請系所鼓勵學生踴躍

參加。 
二、第三屆東亞獸醫學會聯合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七屆中華民國獸醫學會112年度春季學術

論文發表會暨會員大會將於 112 年 5 月 1~2 日(周一，周二) 於屏科大玉崗圖書館四

樓國際會議廳舉辦，請鼓勵學生踴躍出席會議。 
三、國際獸醫防疫人才培訓中心暨獸醫教學醫院大樓興建，在第 4 次流標之後，預計在 4

月 27 日辦理流標檢討會。 
陸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：洽悉（詳以下資料）。 

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 

提案編號：第 1 案 

提案單位：獸醫學系 

案由：何〇鵬教授申請退休後繼續使用原辦公室(獸醫館 317 室)一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行情形：獸醫學系於 111 年 10 月 18 日專簽奉校長同意核定。 

 

提案編號：第 2 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由：擬訂定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選舉辦法，請討論。 

決議：以各系所主管為當然校務會議代表，其他剩餘名額及遞補人員由全院選舉產生之。 

執行情形：本案因指定以本院各系所主管為當然校務會議代表，但與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由 

          選舉單位選舉產生之規定似有不合。經本院簽請校長核示依規定辦理。 

 

臨時動議: 

提案編號：第 1 案 

連署提案人：陳德𤏩院長、陳冠升副院長、陳鵬文主任、吳弘毅所長、楊程堯老師、 

            王裕智老師、李衛民老師、周濟眾老師、張照勤老師、郭致榮老師、謝明昆老師 

            王咸棋老師 

案由:討論院系所教評會委員學術合作關係認定原則。 

決議:蒐集相關資料，下次院務會議討論。 

執行情形：於本次院務會議討論。 

 

 

 

 

 



 

柒、提案討論 
提案編號：第 1案 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由：因應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，有關經院務會議通過之本院法規條文或附表

內容有提及「科技部」者修改為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」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本次配合修正法規條文或附表：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（附件

一）、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（附件二）、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

院教師評鑑辦法（附件三）、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院長遴選、續聘及解聘要點（附件

四）、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各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要點（附件五）。 

辦法：經院務會議通過報校長核定後實施。 

議案審查小組意見：建議提請大會討論。 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 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 
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

92 年 1 月 15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 
                     94 年 9 月 19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3.4.5.6.9 條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96 年 9 月 13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2.6.9 條及評分表） 
             96 年 10 月 3 日報校同意核備（第 2.6.9 條及評分表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年 2 月 25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2~4.6~8.10 條） 
97 年 5 月 30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1~3.6~7 條、符合免受評鑑條件教師名單）  

98 年 2 月 25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5.6 條及評分表） 
98 年 9 月 16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2.5.6 條及評分表） 

99 年 3 月 29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3 條） 
        99 年 8 月 11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5 條） 

       100 年 3 月 18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3.5.6 條及評分表） 
            101 年 3 月 6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評分表） 

          101 年 8 月 29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2、8~13 條） 
      102 年 3 月 13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3.6 條及資料表） 

103 年 3 月 26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6 條及評鑑評分表） 

106 年 3 月 22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5、6 條）、106 年 3 月 29 日校長核定（第 5、6 條） 
106 年 9 月 14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（第 2、3、6、11 條）106 年 9 月 27 日校長核定 

107 年 3 月 30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（第 5、6 條及評分表）107 年 4 月 11 日校長核定 
108 年 3 月 22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（第 2、5、6、8 條及評分表）108 年 3 月 27 日校長核定 

109 年 3 月 25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（第 6 條）、109 年 3 月 27 日校長核定 
111 年 3 月 29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（第 2、8 條及評分表）、111 年 4 月 19 日校長核定 

112 年 4 月 24 日獸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（第 2 條及符合免受評鑑條件教師名單） 
 

第 一 條  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提升教師教學、研究與績效水準，特依本校教

師評鑑準則第四條訂定獸醫學院教師評鑑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二 條  凡本院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均應依照本辦法接受評鑑。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得免接受

評鑑： 

一、年滿六十歲者。 

二、曾獲選為國家學術研究院院士者。 

三、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、教育部特優教師獎，或更高之國內外榮譽者，經校教師評審委

員會認定者。 

四、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學術講座之教授者。 

五、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。 

六、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規定獲終身特聘教授榮銜者。 

七、本校講座教授、特聘教授自獲頒年起算五年內者。 

八、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甲種研究獎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或科技部）專題 

    研究計畫（含產學合作計畫）研究主持人費合計十次以上者。又計畫執行期限須達一

年以上始予採計，且一年至多採計一次。 

第 三 條  本院教師評鑑工作由院教師評鑑小組負責。院教師評鑑小組人數五~七人，其組成方式如

下： 

一、教師評鑑小組以本院院長為當然委員與召集人，開會時擔任會議主席。 

二、院長應聘請校內外傑出學者專家擔任評鑑小組委員，校外委員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。 

受評鑑教師不足十人或其他特殊狀況，本學院得另訂評鑑時程，依行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

後實施。 

第 四 條  本院評鑑小組應通知各系（所）於四月三十日前，列出當年度應接受評鑑之教師名單，各

系所應備妥受評教師資料（含各項評鑑資料之證明文件）一式二份，於四月底前送院辦理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 

國立中興大學獸醫學院 11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出席狀況 

 

一、出席人員： 

（一）當然代表： 

  主席：獸醫學院陳德𤏩院長 

  獸醫學院陳冠升副院長（未出席）、獸醫學系陳鵬文主任、獸醫病理生物學研究所吳弘毅 

  所長、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徐維莉所長 

（二）選任教師代表： 

    張照勤老師、李衛民老師、周濟眾老師、王裕智老師、郭致榮老師、王咸棋老師 

    楊程堯老師、謝明昆老師（未出席） 

  （三）學生代表： 

  系學會總幹事謝許耀同學（未出席） 

 

二、列席人員： 

 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廖俊旺主任、助教職工代表王明源獸醫師（未出席） 

  研究生代表楊淳鈞同學 
 

 


